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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密码管理局

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管理规定的决定

为了依法推进 “放管服”改革，根据国务院取消相关行
政审批项目的有关要求，国家密码管理局对有关的管理规定
进行了清理。经过清理，现决定：



一、废止3件管理规定
（一）《商用密码产品销售管理规定》（2005年12月11

日国家密码管理局公告第6号公布）。
（二）《商用密码产品使用管理规定》（2007年3月24日

国家密码管理局公告第8号公布）。
（三）《境外组织和个人在华使用密码产品管理办法》

（2007年3月24日国家密码管理局公告第9号公布）。
二、修改3件管理规定的部分条款
（一）将 《商用密码科研管理规定》（国家密码管理局公

告第4号）第四条中的 “国家密码管理局指定的单位 (以下
称商用密码科研定点单位)”修改为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
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单位 (以下称商用密码科研单
位)”。

第五条修改为：“国家鼓励采用先进的编码理论和技术,
编制具有较高保密强度和抗攻击能力的商用密码算法。”

删去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
第九条改为第六条，第十一条改为第八条，第十五条改

为第十二条，第十六条改为第十三条，并删去其中的 “定
点”。

第十四条改为第十一条，并修改为：“商用密码科研单
位自选项目可以向国家密码管理局申请成果鉴定。成果鉴定
及成果的推广应用参照本规定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办



理。”
删去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
（二）将 《商用密码产品生产管理规定》（国家密码管理

局公告第5号）第四条修改为：“商用密码产品的品种和型
号必须经国家密码管理局批准，未经批准的商用密码产品不
得生产或者销售。”

第六条修改为：“商用密码产品生产单位应当具备独立
的法人资格，具有与开发、生产商用密码产品相适应的技术
力量和场所，具有确保商用密码产品质量的设备、生产工艺
和质量保证体系，满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它条件。”

删去第七条至第十一条。
第十二条改为第七条，并修改为：“商用密码产品生产

单位生产商用密码产品，应当在研制出产品样品后向国家密
码管理局申请产品品种和型号。

“申请产品品种和型号应当向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
辖市密码管理机构或者国家密码管理局提交下列材料：

（一）商用密码产品品种和型号申请书；
（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证明材料；
（三）商用密码产品相关技术材料 （技术工作总结报告、

安全性设计报告、用户手册）；
（四）具有与生产商用密码产品相适应的质量保证能力

和信用状况的证明材料。



“商用密码产品所采用的密码算法应当是国家密码管理
局认可的算法。”

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改为第八条，并修改为：“商
用密码产品生产单位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备并且符合规定形式

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密码管理机构或者国家密码管理局
应当受理并发给 《受理通知书》；申请材料不齐备或者不符
合规定形式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密码管理机构或者国家
密码管理局应当当场或者在5个工作日内一次告知需要补正
的全部内容。不予受理的，应当书面通知并说明理由。

“申请材料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密码管理机构受理的，
省、自治区、直辖市密码管理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5
个工作日内完成初审，并将初审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报送国
家密码管理局。”

第十三条第三款、第四款、第五款改为第九条，并修改
为：“国家密码管理局受理申请或者收到省、自治区、直辖
市密码管理机构报送的材料后应当组织安全性审查 (含产品
样品测试，下同)，并自省、自治区、直辖市密码管理机构
或者国家密码管理局受理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将安
全性审查所需时间书面告知申请人。

“通过安全性审查的，在5个工作日内批给产品品种和
型号，发给产品品种和型号证书，并予以公布。未通过安全
性审查的，不予批准并说明理由。



“安全性审查所需时间不计算在本规定所设定的期限
内。”

第十四条改为第十条，第十六条改为第十三条，第十七
条改为十四条，并删去其中的 “定点”。

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二条：“商用密码产品生产单位应
当于每年1月31日前，向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密
码管理机构如实报送上一年度商用密码产品的生产经营、销
售登记和质量安全保障等情况。”

第二十二条改为第十九条，并修改为：“商用密码产品
品种和型号证书由国家密码管理局印制。”

（三）将 《电子认证服务密码管理办法》（国家密码管理
局公告第17号）第四条第二款修改为：“电子认证服务系统
应当由具有商用密码产品生产和密码服务能力的单位承

建。”
第七条中的 “省、自治区、直辖市密码管理机构”修改

为 “省、自治区、直辖市密码管理机构或者国家密码管理
局”;删去第二项中的 “或者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的”；
删去第五项。

第八条第一款中的 “省、自治区、直辖市密码管理机
构”修改为 “省、自治区、直辖市密码管理机构或者国家密
码管理局”;第二款修改为：“申请材料由省、自治区、直辖
市密码管理机构受理的，  省、自治区、直辖市密码管理机



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全部申请材料报送
国家密码管理局。”

第九条第一款修改为：“国家密码管理局应当自省、自
治区、直辖市密码管理机构或者国家密码管理局受理申请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组
织对电子认证服务系统进行安全性审查和互联互通测试，并
将安全性审查和互联互通测试所需时间书面通知申请人。”
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安全性审查和互联互通测试所需
时间不计算在本办法所设定的期限内。”

删去第十三条。
第十七条改为第十六条，并将第三项中的 “第十五条”

修改为 “第十四条”。
此外，对相关管理规定的条文顺序作了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